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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文民发〔2021〕48号

为提高我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，促进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健康

发展，保障居家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，增强孤贫老年人的幸福感

和获得感，根据威海市民政局出台的《威海市实施政府为特殊困

难老年人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办法》，按照服务菜单化、

进程可视化、监督信息化、管理清晰化、服务专业化、流程标准

化的原则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《文登区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。

一、服务范围

服务范围为经过评定且具有本区户籍、居住在家的 60周岁

以上老年人群。在对老人生活自理能力、生活状况等方面评估后，

将符合条件的老人分为 A/B/C/D四类服务对象：

A类服务对象为符合《老年人能力评估》（mz/T001-2013）

的生活不能自理（重度）标准的分散居住的特困对象、低保老人；

B 类服务对象为符合《老年人能力评估》（mz/T001-2013）的生

活半自理（中度）标准的分散居住的特困对象、低保老人；C类

服务对象为符合《老年人能力评估》（mz/T001-2013）标准的确

定的生活不能自理（重度）的市级以上劳动模范、抚恤定补优抚

对象、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、建国前老党员；D类服务对象为

生活能自理的分散居住的特困供养服务对象。

二、服务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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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A类服务对象

服务组织每月为 A类服务对象提供累计 60小时的服务，包

含一顿次饭助餐、助洁、助浴、助行、助医、生活照料等居家养

老服务或两顿次饭助餐、助洁、助浴、助行、助医、生活照料等

居家养老服务。

（二）B类服务对象

服务组织每月为 B类服务对象提供累计 45小时的服务，包

含一顿次饭助餐、助洁、助浴、助行、助医、生活照料等居家养

老服务或两顿次饭助餐、助洁、助浴、助行、助医、生活照料等

居家养老服务。

（三）C类服务对象

服务组织每月为 C类服务对象提供累计 30小时的服务，包

含一顿次饭助餐、助洁、助浴、助行、助医、生活照料等居家养

老服务或两顿次饭的助餐服务。

（四）D类服务对象

服务组织每月为 D类服务对象提供 15小时（30餐）的助餐

或每月 14-16顿次饭，7至 8小时助洁生活照料等居家养老服务。

三、服务主体

（一）服务组织应具备的条件

1.服务组织为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

记的社会组织，以及依法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等社会

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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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服务组织具有与其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固定经营场所、工作

设备、管理人员与服务人员，并进行规范化管理。

3.根据政府购买服务内容制定服务价格和服务清单，实施公

开承诺服务。

（二）服务组织的优选方案

由区民政局统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确定，采用公开招标

的方式择优选取服务主体，优先从公布的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

和购买服务资格的社会组织名录中选择，保证服务主体的专业性、

居家服务的统一性、服务质量的标准化，也能有效节约财政资金，

实现资源优化配置。

四、服务标准

（一）送餐服务

1.送餐时间

送餐时间固定为每日 10:30-13:00，如遇特殊情况无法按时配

餐，需向镇办报备并说明具体原因，报批后可延时送餐。出现未

按时配餐情况时，镇办需及时通知老人，做好善后工作。

2.派餐场地

场地需满足平坦开阔、禁行车辆、可避风雨等安全舒适条件，

禁止在路口、陡坡、台阶等处派餐。对于无自理能力人员，由组

织或服务人员利用保温箱、食品级保鲜膜做好保温、防溢措施派

送。

3.餐食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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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费统一标准为 10元/餐，不得对此标准进行下调。饭菜以

周不重样的原则进行，每餐按一荤一素一主食标准进行配餐，包

子、水饺、面条（打卤面）等馅料、卤要有肉、蛋、鲜等荤食材；

馒头、米饭，要配两个热菜，其中一个要有肉、蛋、禽、鲜等荤

食材。餐食要易于咀嚼消化，菜品搭配需做到安全、新鲜、有营

养。供餐组织需定期修改菜品及供餐安排，以图片形式在工作群

中进行反馈。

（二）助浴服务

1.人员选择

组织应根据被服务对象性别选定服务人员，充分尊重老人的

隐私。服务人员应接受过专业培训，具有专业资质及一定的医疗

知识，具有一定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。

2.服务设施

组织应配备助浴床、助浴椅、加热器、取暖器等助浴设施设

备，定期对设施设备进行调试维护。每次为老人提供助浴服务后，

需尽快做好消毒工作，确保用完即消，一人一消。

3.安全措施

为老人提供助浴服务时，务必做到“水电分离”，尽量做到“干

湿分离”，杜绝滑倒摔伤，煤气中毒，呛水溺水等危险情况发生。

服务前对老人身体状况、当日天气和助浴环境等方面进行评估，

对水温和环境温度进行调整，给老人一个舒适安全的洗浴体验。

4.助浴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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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浴时间每次不低于 30分钟，春、秋、冬季不包括准备时

间和收尾时间。

（三）助洁服务

1.事前沟通

提前与服务对象及家属进行沟通，了解服务对象家庭卫生情

况，根据实际情况协商服务项目；与服务对象约定好服务时间，

准时到达后开展助洁服务。

2.工具准备

服务人员应准备充足的清洁用品、用具，清洁用品、用具应

符合国家标准。将工具分类放置，分开使用，使用后应做好清洁、

消毒措施。

3.操作规范

服务人员应严格按照使用要求和操作规范对服务用品、用具

进行使用和操作，必要时为服务对象进行讲解。服务时若需要使

用服务对象的助洁工具，需要征得服务对象或家属同意，检查助

洁工具符合使用标准后，按照操作规程使用。

4.室内清洁

服务人员利用清洁用品、用具对室内物品及表面进行清洁，

达到干净卫生的状态。

（1）墙壁、天花板、壁纸应无尘土、无蛛网等，开关盒等

表面应保持洁净，无灰尘，无污渍。

（2）门及框应触摸光滑、有光泽、无锈迹，门沿上无尘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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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蛛网。

（3）地面应保持洁净，无垃圾，无污渍积水，瓷砖无尘土

有光泽、无化学损伤。

（4）玻璃应目视无水痕，无手印，无污渍，保持光亮洁净。

（5）家具、装饰物及设施应无灰尘，无手印，无污渍，保

持光亮洁净。

5.物品摆放

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身体条件与生活习惯，根据服务对象的

特殊需求对家庭物品进行摆放，应将特效药物、电话、钥匙等特

殊物品摆放至安全、便取的位置。

6.贵重物品

为避免双方产生误解，服务人员应与服务对象及家属进行沟

通，告知其做好贵重物品的保管工作；服务过程中应减少与贵重

物品的正面接触，尽量避免前往已知存有贵重物品的区域。

（四）助医服务

1.协助就医

协助监护人陪同老年人到医院就医问诊或代为取药，根据医

嘱对老人身体情况或用药方式等信息做好记录，并及时向老年人

家属或其他监护人反馈。

2.药物使用

遵照医嘱，协助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服用药品，注意药品

正确、计量准确、给药时间准确、给药途径准确，不应擅自给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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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人服用任何药品。

3.后续照料

每次助医服务结束后，不得立即离去，应在对服务对象的身

体状况进行观察、确认安全无恙之后方可结束服务。

服务结束后为每一位服务对象建立服务档案，详细记录每次

服务内容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服务时间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过程

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结果、服务后的观察结果、向服务对象或其

家属特别叮嘱的注意事项。

（五）助行服务

1.路线规划

助行前对服务对象身体状况进行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、服务

对象意见、家属意见合理规划并告知助行路线，经家属同意后开

展助行服务；禁止擅自私自修改助行路线。

2.助行区域

助行服务需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织室外活动场地或老年

人住宅小区及周边区域内进行，不宜在人流密集、车流量大的场

所开展助行服务。

3.器具使用

如使用助行器具时，应事先检查其性能的安全性，并按助行

器具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；如服务对象自备助行器具，需在使用

前进行检查，并与服务对象家属沟通使用方法。

4.疫情防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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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助行服务时应满足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，服务人员在做

好个人防护的同时，协助老人做好个人防护。

（六）生活照料服务（小时服务）

1.衣物清洁

服务人员将服务对象的衣物进行整理、分类，将有清洁需求

的衣物单独分拣。和服务对象进行沟通后，根据服务对象意愿选

择在家清洗或打包送至组织清洗。

衣物清洁时时应注意衣物材质、颜色，避免出现染色、缩水

等情况。

衣物清洗后需对衣物进行检查，是否有因为洗涤原因造成的

破损、染色、有异味等问题；确认无问题后进行晾晒或烘干，做

好消毒措施交予服务对象。

2.个人护理

与服务对象提前进行沟通，了解服务对象的切实需求，按需

为服务对象提供翻身、洗发、修剪毛发、清剪指（趾）甲等服务。

服务期间应注意做好卫生清洁工作，修剪毛发、清剪指甲前

应先做好清洁措施，以适度劲力进行服务。

3.其他服务

根据服务对象需求进行评估，按相关标准提供服务。

五、责任分工

（一）区民政局

1.负责做好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的招投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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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负责全区居家养老的规划、指导工作。

3.负责居家养老相关资金的管理、审计工作。

4.根据 6012349反馈的意见及抽查的服务对象的满意度、服

务台账记录等对镇街民政部门和服务组织进行定期考评并及时

将考评结果通知各镇街及服务组织。

5.定期对“6012349”等第三方监管平台的监管实效进行抽查，

确定次年是否续约。

6.将《文登区居家养老服务手册》编号制码，进行统一印制。

（二）各镇街民政部门

1.执行区民政局下发的工作要求，准确及时上报新增或死亡

符合居家服务条件的服务对象的信息。

2.对居家服务对象的需求进行统计上报。

3.对居家服务组织进行日常监管，规范其服务标准。

4.对于考评成绩靠后的服务组织及时督导整改。

5.及时将区民政局发放的资金拨付于养老服务组织。

6.做好服务对象的初审、评估、分类工作。

7.做好政策宣传、讲解等舆论宣传工作，为服务对象发放服

务明白纸和监督电话；明白纸明确 A/B/C/D类人员的服务内容和

服务时间，根据服务对象的类别张贴在其家中明显位置，明确告

知服务对象应该享受的各项服务，工作人员按计划有序进行工作。

监督电话 8361607，受理解答居家服务相关的各种问题。

（三）“6012349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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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全天候接收并记录服务对象的反馈，定期反馈给民政局。

2.定期主动向服务对象进行电话随访，抽查养老服务组织的

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，听取服务对象对服务组织的意见与建议，

整理后向区民政局反馈。

3.每月定期对服务对象进行两次入户、电话等形式访问，了

解服务对象的合理诉求，确保“应访尽访”。

（四）服务组织

1.与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，为服务人员购买相关保险，保

障服务人员的基本福利待遇。

2.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，使服务人员有相应从

业资格及证件，提高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；加强对服

务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，培养服务人员的爱心、耐心与责任心。

3.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要求，制定合理服务计划，安排服务

人员上门为服务对象提供居家养老服务。

4.通过信息化的方式，检查督导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，向服

务对象进行服务信息回访。

5.于每月 25至 30日向镇街、办事处民政部门报送次月菜谱

或相关配餐安排。

6.承担民政部门委托的其他养老服务事项。

（五）服务人员

1.持有护理证、健康证等相关资格证明，有相关服务经验。

2.定期接受培训，主动提高自身专业素质与服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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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与服务对象做好沟通，尊重服务对象的隐私、生活习惯，

维护服务对象的尊严按相关要求为服务对象提供高质量服务。

4.结束服务后详细、真实地填写《文登区居家养老服务手册》，

填写完毕后扫码上传工作照片。

六、监督考核

以百分制为标准，结合民政部门抽查与“6012349”热线反馈

进行考核，对考核未达标的部门进行减分，对考核结果优异的部

门进行加分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乡镇、街道民政部门

1.未及时传达区民政局工作要求，出现工作失误而产生严重

后果的，扣 10分。

2.服务对象拨打“12345政务服务热线”，经核实存在监管不

力情况的，扣 5分；因不合理诉求而拨打“12345政务服务热线”

的不扣分。

3.未将居家养老服务资金及时拨付给养老服务组织的（以区

财政局拨付至镇、街财政账户 10个工作日内为准），扣 5分。

4.未定期按要求对服务组织进行实地检查的，扣 5分。

5.对服务对象分类界定不严谨、与实际不符的，核实后每次

扣 5分。

6.创新工作方法，得到区级媒体刊登的，加 10分；得到市

级媒体刊登的，加 15分。

（二）居家养老服务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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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百分制为标准，结合乡镇、街道民政部门考评、服务对象

满意度以及“6012349”热线反馈进行考核，对考核未达标的组织

进行减分，对表现优异的组织进行加分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服务组织无某项服务资质却提供该项服务的，扣 100分。

2.服务人员无健康证、护理证等相关证件的，核实后每人次

扣 5分；未按相关规定进行备案的，每人次扣 10分。

3.以财物抵服务的，每次扣 20 分；造成恶劣影响的，每次

扣 40分。

4.服务态度恶劣而被服务对象投诉的，每次扣 5-10分。

5.因食材、烹饪等问题造成服务对象腹泻、呕吐甚至食物中

毒等安全事故的，扣 20-50分；未按餐费标准配餐的，每次扣 5

分；未按时提供送餐服务且未经乡镇、街道民政部门批准的，每

次扣 3分；在未满足配餐要求场地分发餐食的，每次扣 5分；未

及时反馈菜单、用餐情况的，每次扣 3分。

6.因未做好防护措施导致服务对象出现溺水、晕厥、中毒等

重大事故的，扣 30-100分；因未做好保护措施导致服务对象出

现摔倒、感冒等情况的，扣 5-30分。

7.因室内清洁未达标准而被投诉的，经证实后每次扣 5分；

因服务人员问题而造成物品损坏、丢失的，扣 5-50分。

8.违规为服务对象提供医疗服务的，扣 50 分；未及时反馈

服务对象健康情况而产生后果的，扣 10-50分。

9.未按规划路线为老人提供助行服务的，扣 20分；因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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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私自修改助行路线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扣 20-50分；因服务

人员操作不当而导致服务对象受伤的，扣 20-50分。

10.衣物清洁后仍有可去除污渍的，扣 5 分；因暴力洗涤造

成衣物破损、染色的，扣 5-10 分；交付衣物时有异味的，扣 5

分；未对衣物进行消毒的，扣 5分。

11.进行理容、修甲服务时因操作不当而造成服务对象受伤

的，扣 2-5分。

12.利用瞒报、虚报等方式骗取资金的，或利诱服务对象提

供虚假证明的，金额较大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并扣

50分；金额较小的扣除应拨款金额并扣 25分。

13.服务时间不足的，经核实后每次扣 10分。

14.雇佣兼职人员、服务对象家属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，

每次扣 10分。

15.服务对象拨打“12345政务服务热线”，经核实存在服务不

规范等问题的，扣 5 分；因不合理诉求而拨打“12345 政务服务

热线”的不扣分。

16.一年服务期内未接到投诉的，加 5分。

17.具有一定影响的孝老敬亲、敬业奉献、见义勇为、助人

为乐等正向先进事迹的，加 5分；被区级媒体刊登的，加 7分；

被市级媒体刊登的，加 10分。

18.一年服务期内考核成绩位于前三名的，加 5分。

七.奖惩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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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乡镇、街道民政部门

根据考核结果对乡镇、街道民政部门进行排名，对考核结果

为优秀的部门进行通报表扬，对考核末位的民政部门领导进行约

谈。

（二）居家养老服务组织

根据养老服务组织考核结果兑现资金拨付，将区财政局拨付

资金分两次进行发放。首次分配时将拨付 90%资金给养老服务组

织，由区民政局对剩余 10%资金进行二次分配。

以服务对象满意度、各部门抽查情况等相关标准对服务组织进行

考核。按照“奖首罚末”的原则对考核期满时位次居后三位的服务

组织进行处罚，按考核实际得分占总成绩权重对剩余10%资金进

行比例扣除（倒数第一名扣除30%，倒数第二名扣除20%，倒数

第三名扣除10%）；所扣除的资金将用于奖补考核位次对应前三

位的服务组织。

威海市文登区民政局

2021年 11月 5日

威海市文登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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